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「學生守望隊」設置辦法 
 

92年 5月 7日第 135次行政會議通過 

93年 1月 7日第 14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96年 4月 11日第 2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98年 4月 8日第 97學年第 2學期學務會議通過 

103年 4月 9日第 102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通

過  

第 1條 為防制不法份子入侵校園，維護校園安寧與校產安全，特訂定本辦法，

協助支援校園安全突發事件處理及預防工作。 

第 2條 申請、審核及錄取： 

一、資格：次學年度二、三年級學生。 

二、時間：每年三月中旬辦理次學年度「學生守望隊」選員作業，四月

份公告甄選結果。 

   三、條件：  

(一)上一學期德育達 80 分，服務學習成績 70 分以上與智育、體育成績

均及格者。 

(二)由輔導教官、導師或系主任等任一人推薦、無不良紀錄或學生獎懲

辦法大過以上者。 

(三)通過心輔組、衛保組針對身心健康狀況審查適任、且參加學生團體

平安保險者。 

(四)至業務承辦人領取校內工讀申請表完成報名通過、且不得兼任校內

其它處室之工讀。 

(五)持有低收入戶證明、父母非志願離職失業證明、僑生、原住民身份，

須出示相關證明文件。 

四、審核： 

(一)第一階段審查：報名截止，調製並公告候選名冊，擇期參加第二階

段面試。 

   (二)第二階段面試： 

     1、由任用單位成立面試委員會，於面試時間完成口試與成績評定。 

     2、面試結束一週內完成成績核算與錄取名單公告。 

五、錄取： 

       (一)各年級取 4 至 6 人，共 8 至 12 人，男女各半。如年級候選人數不

足，由其他年級人選遞補。 

   (二)符合特殊條件，經審核、面試無異者，優先錄取。餘額依一般條件

及年級人數平均原則，經審核、面試無異者擇優錄取並建立備取名

單。 

     (三)獲選同學需接受「職務訓練」後，方達成錄取資格。 



第 3 條 工作原則：「學生守望隊」於執行校園安寧與校產安全維護工作時，僅

擔任巡邏、偵知與通報及簡易節能等非危險性工作，不負責違規事項之

糾舉處理與查緝。如遇危險時，立即通報並離開現場，確保自身安全、

落實校安工作。 

第 4條 工作項目： 

一、實施校園安全巡邏，維護校園安寧及校產安全。 

    二、校園重大活動或慶典期間，協助校安巡護、交通疏導等安全維護工

作。 

    三、依值勤教官（或承辦教官）指導，協助處理校內突發危安事件。 

    四、其他臨時賦予校內安全維護及整備事宜。 

第 5條 工作編組與值勤規定： 

一、工作編組： 

        (一)「學生守望隊」，設隊長、副隊長各乙人，由隊員間互相薦舉產生

之。 

(二)「學生守望隊」分四至六組，每組二至三人。值勤以一組（二至

三人）為原則。 

二、值勤規定： 

        (一)值勤時間均需攜帶器材至軍訓室、宿舍或值勤教官所在地向值勤

教官報到，試通個人行動電話後巡邏校園並至各巡邏點簽到。 

        (二)值勤時段： 

             １、一般值勤時段如下：  

             （１）學期間每週一至周五；每日 12 時 10 分、17 時 30 分、19

時至 22時。（平日逢國定假日暫停實施） 

             （２）學校特定活動日（含假日）：依任務需要機動編組值勤。 

             （３）假日及寒、暑假暫停實施。 

             ２、校內重大危安事件；接獲校安中心通知後，依值勤教官指導

協處；十分鐘內攜帶器材，趕抵校內指定地點會合。 

(三) 值勤人員未經請准，不得外宿，住校待命、備便支援。 

(四)執行巡邏工作或協助處理突發危安事件時，除穿著「學生守望隊」

背心，亦 須攜帶個人行動電話、口哨、手電筒、原子筆、 記錄簿、

雨具等器材。 

第 6條 工作職掌： 

    一、承辦人員： 

          (一)指導、組織與訓練「學生守望隊」。 

          (二)督導、考核「學生守望隊」隊員勤惰。 

          (三)審核工讀紀錄、工讀助學金申報。 

          (四)遇校內突發危安事件，指導「學生守望隊」協助處理無危險性質

之工作。 



    二、值勤人員： 

          (一)「學生守望隊」巡邏校園期間，守聽電話，隨時反應。 

          (二)遇校內突發危安事件，指導「學生守望隊」協助處理無危險性質

之工作。 

    三、「學生守望隊」隊長： 

          (一)於每月廿五日前，調製次月值日表，陳核公佈並督導執行。 

          (二)負責更換各巡邏點簽到單。 

          (三)每週一將前週巡邏紀錄簿呈核，若遇特殊事件急需處理、改善，

則立即呈核。 

          (四)兼任寢室室長。 

    四、「學生守望隊」副隊長： 

          (一)每月五日前陳報前月份工讀紀錄表，結算工讀助學金。 

          (二)每日檢查並管制配發隊員個人器材之整備。 

          (三)其他後勤支援事宜。 

五、「學生守望隊」值日人員及隊員： 

          (一)服裝整齊（不得著拖、涼鞋），按時報到並依路線巡邏、簽到，

詳實紀錄所見事實於巡邏紀錄簿，交隊長呈核。 

 (二)如個人器材遺失、損壞、故障或用罄等情形時，向副隊長反應統

一申領或送修。 

          (三)在校期間，隨時待命並依值勤人員（或承辦人員）指導，協助處

理校內突發危安事件。 

          (四)簡易水電管制工作。 

第 7條 工讀助學金： 

依本校「學生工讀服務實施要點」相關規定辦理，並依實際值勤時數申

報之。（每月每人均可能超過 40小時限制） 

第 8條 獎懲規定：依本校「學生獎懲辦法」、「學生宿舍住宿申請及輔導管理辦

法」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 9條 一般事項： 

    一、「學生守望隊」隊員統一住宿於學生第 1、2 宿舍 7314 及 8114 寢

室。平日於宿舍內與其他住宿生無異，均需遵守「學生宿舍自治幹

部」之共同規範行事，並遵限繳交住宿費、住宿保證金、冷氣費等

費用。 

    二、如需調整巡邏勤務，須事先妥善安排並註明清楚，不得有脫班或未

到之情形。 

    三、如發現工作不力、素行不良者，由承辦人員簽核後，予以退隊、退

宿並由備選人遞補之。 

    四、如因個人因素申請退隊者，需一併退宿並由備選人遞補之。 

    五、「學生守望隊」依值勤人員（或承辦人員）指導，協處校內突發危



安事故而致缺、曠課者，得補請公假。 

        六、獲選為「學生守望隊」隊員者，不得重複申請其他單位工讀助學金。 

    七、如因個人疏失，致配發器材遺失或損壞者，需照價賠償。 

第 10條 本辦法提經學務會議通過，簽請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